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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7年度 

一、 現行法定職掌：  

（一）機關主要職掌：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第 4條規定，本局為本會之次

級機關，又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組織法」第 2條規定，

本局掌理下列事項之擬訂、規劃及執行：  

1.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募集、發行、上市、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之監督及管理。 

2.期貨交易契約之審核與買賣之監督及管理。 

3.證券業與期貨業之監督及管理。 

4.外資投資國內證券與期貨市場之監督及管理。 

5.證券業、期貨業同業公會與相關財團法人之監督及管理。 

6.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有價證券信用交易之監督及管理。 

7.會計師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查核簽證之監督及管理。 

8.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之保護。 

9.與本局業務有關之金融機構檢查報告之處理及必要之追蹤、考核。 

10.其他有關證券業與期貨業之監督及管理。 

 

(二)內部分層業務： 

本局設證券發行組、證券商管理組、證券交易組、投信投顧組、

會計審計組、期貨管理組等 6組；另設資訊室、秘書室、人事室、主

計室、政風室等 5室，其主要職掌為： 

1.證券發行組： 

（1）公開發行公司財務、業務之監督、查核與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審

核及管理。 

（2）公司治理制度之規劃、研議及推動。 

（3）資訊公開制度之研議與公司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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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事項準則、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及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之訂修、廢止、疑義解釋之研擬。 

（4）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制度之研擬及其相關法規之訂修、廢止、疑義

解釋之研擬。 

（5）私募制度之檢討及其相關法規之訂修、廢止、疑義解釋之研擬。 

（6）初次上市、上櫃制度、承銷制度之研議及其相關法規訂修、廢止、

疑義解釋之研擬。 

（7）大陸、香港、澳門地區證券事務之研究與諮詢及相關法規之訂修、

廢止、疑義解釋之研擬。 

（8）前七款以外證券發行相關法規之訂修、廢止、疑義解釋之研擬。 

（9）其他有關證券發行事項。 

2.證券商管理組： 

（1）證券商管理相關法規之訂修、廢止、疑義解釋之研擬。 

（2）證券商設立、合併、讓與、停業、終止營業等申請許可與證照核

(換)發、變更登記、財務業務查核及投資人陳情案件之處理。 

（3）證券商有價證券之承銷、自行買賣、經紀、國際業務與證券商兼

營業務、他業兼營證券業務之監督及管理。 

（4）證券商財務會計、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公司治理、法令遵循及

風險管理等制度之規劃。 

（5）證券商申請上市(櫃)之制度規劃與其募集及發行證券之審查。 

（6）證券商業務人員登記、訓練與資格測驗等人員管理事項之規劃，

與證券商公會之監督及管理。 

（7）證券市場國際化政策之推動、宣導與國際證券、經貿組織會議及

活動之參與。 

（8）各國監理與相關機構組織之國際交流及業務往來合作。 

（9）華僑與外國人投資國內證券之監理及政策規劃。 

（10）其他有關證券商管理事項。 

3.證券交易組： 

（1）證券交易所之許可、變更登記、人員管理與財務、業務之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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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及查核。 

（2）證券櫃檯買賣事業、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捐助章程

與相關事項變更之核准、人員管理、財務、業務之監督、管理及

查核。 

（3）證券期貨控股事業之許可、變更登記、人員管理與財務、業務之

監督、管理及查核。 

（4）集中交易市場與櫃檯買賣市場證券交易、結算交割制度之規劃、

設計、輔導建立及相關法規之訂修、廢止、疑義解釋之研擬。 

（5）集中交易市場與櫃檯買賣市場債券交易、結算制度之規劃、設計、

輔導建立及相關法規之訂修、廢止、疑義解釋之研擬。 

（6）庫藏股與公開收購制度之規劃及相關法規之訂修、廢止、疑義解

釋之研擬。 

（7）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與大股東股權之管理及相關

法規之訂修、廢止、疑義解釋之研擬。 

（8）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之管理及公司股務管理法規

之訂修、廢止、疑義解釋之研擬。 

（9）證券交易市場監理、不法交易查核及歸入權案件之處理。 

（10）其他有關證券交易事項。 

 

4.投信投顧組： 

（1）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與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證照之核（換）發、監督

及管理。 

（2）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與境外基金業務之監督及管理。 

（3）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監督及管理。 

（4）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之監督及管理。 

（5）證券金融事業與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證照之核（換）發、監督及管

理。 

（6）有價證券信用交易之監督及管理。 

（7）都市更新投資信託事業證照之核（換）發、監督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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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不動產證券化、金融資產證券化募集與發行之監督及管理。 

（9）其他有關投信投顧事項。 

5.會計審計組： 

（1）會計師法及相關法規之訂修、廢止、疑義解釋之研擬。 

（2）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關係企

業合併財務報表及關係報告書編製準則、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

預測資訊處理準則、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

則、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及相關法規之訂

修、廢止、疑義解釋之研擬。 

（3）會計師管理業務之規劃與執行及會計師申請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

司財務簽證案件之審核。 

（4）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財務預測、內部控制及其他財務資訊之

監理。 

（5）會計主管與稽核主管之資格條件及專業進修之管理。 

（6）我國財務會計準則與審計準則之規範及相關疑義解釋之研擬。 

（7）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與會計師公會之監督及聯

繫。 

（8）兼辦會計師懲戒委員會相關事宜。 

（9）其他有關會計審計事項。 

6.期貨管理組： 

（1）期貨交易法及其相關子法之訂修、廢止、疑義解釋之研擬。 

（2）期貨交易所、期貨結算機構、期貨業（含期貨商、槓桿交易商、

期貨顧問事業、期貨經理事業、期貨信託事業及其他期貨服務事

業）、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設立、許可、監督、管理（含財務、

業務及人員）與其相關規章之審議及核定。 

（3）期貨業管理、內部控制、內部稽核與經營風險等管理制度之研擬、

規劃、督導及查核。 

（4）期貨業務員資格測驗、認可與訓練事項之規劃、監督及管理。 

（5）期貨市場交易、結算制度與業務之研究、規劃、監督、管理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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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統計分析。 

（6）國內、外期貨交易契約之規劃、審議及公告。 

（7）期貨交易市場監理及不法案件之處理。 

（8）國內、外法人參與國內期貨市場之規劃及管理。 

（9）期貨交易人申訴與陳情案件之處理及證券投資人、期貨交易人之

教育宣導。 

（10）其他有關期貨管理事項。 

7.資訊室： 

（1）本局資通安全相關業務之執行。 

（2）本局辦公室自動化之規劃及建置。 

（3）本局電腦設備、應用軟體之採購、委託設計及維護。 

（4）本局電腦作業資料與應用系統之維護及管理。 

（5）本局業務電腦化作業人員之訓練及講習。 

（6）證券期貨周邊單位資通安全業務之監督及管理。 

（7）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事項之協調及聯繫。 

（8）配合本會督導管理證券與期貨相關單位電腦作業及市場交易資訊

之使用。 

（9）配合本會規劃建置電子化政府與政府機關資訊作業之協調及聯

繫。 

（10）其他有關資訊事項。 

8.秘書室： 

（1）文書、檔案、印信、出納、庶務及財產管理。 

（2）國會聯絡及公關業務。 

（3）不屬其他各組、室事項。 

9.人事室：掌理本局人事事項。 

10.主計室：掌理本局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11.政風室：掌理本局政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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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系統圖及預算員額說明表： 

1.組織與職掌： 

                              證券期貨局架構圖 

 

2.預算員額說明表： 

      本局法定編制員額職員 265人，107年度計配置職員 228人、

技工 3人、工友 7人、駕駛 3人，合計 241人。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預算員額表            單位：人 

區分 

員     額     數 

職員 工友 技工 駕駛 聘用 合計 

預 

算 

員 

額 

106年度 228 7 3 3 0 241 

107年度 228 7 3 3 0 241 

增減員額 0 0 0 0 0 0 

局長 

副局長 副局長 

主任秘書 

證
券
發
行
組 

證
券
交
易
組 

投
信
投
顧
組 

會
計
審
計
組 

期
貨
管
理
組 

資
訊
室 

秘
書
室 

人
事
室 

主
計
室 

證
券
商
管
理
組 

政
風
室 

證
券
發
行
及
證
券
期
貨
法
規
有
關
業
務 

 

證
券
商
管
理
及
證
券
期
貨
市
場
國
際
化 

有
關
業
務 

證
券
交
易
市
場
管
理
有
關
業
務 

證
券
服
務
事
業
有
關
業
務 

會
計
師
管
理
及
內
部
控
制
有
關
業
務 

期
貨
市
場
及
市
場
統
計
研
究
有
關
業
務 

證
券
期
貨
資
訊
管
理
有
關
業
務 

文
書
、
印
信
、
議
事
、
事
務
、
出
納
業
務 

人
事
管
理
業
務 

會
計
、
歲
計
業
務 

政
風
管
理
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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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施政目標與重點 

為健全證券市場及期貨市場之發展，以維持交易秩序、保障投資，

發展國民經濟，本局致力發展具產業特色之資本市場，持續營造有利證

券期貨業經營環境及強化其風險管理，並建立公平、公開、紀律與國際

化之交易環境，以滿足投資人與交易人需求及維護其權益。 

本局依據行政院 107 年度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

額度，並針對經社情勢變化及未來發展需要，編定 107 年度施政計畫，

其目標及重點如次： 

 

（一） 107年度施政目標： 

1. 建構及活絡多元籌、投資市場 

(1)健全資本市場，提供多元化籌資及投資管道。 

(2)擴大市場規模，持續拜訪優質具潛力之優質企業進入我國資本

市場，並與櫃買中心及相關周邊機構研議提升國際債券發行質

量相關措施，辦理外幣計價國際債券之發行人或中介機構之招

商活動，吸引優質發行人在臺發行債券。 

(3)擇訂重點產業推動其上市（櫃），建構具產業特色之資本市場，

並持續辦理及參與特色產業宣導座談會，以扶植微型創新企業

發展。 

(4)持續督導櫃買中心推動創櫃板業務，深化資本市場。 

2. 擴大金融業務範疇 

(1)持續建構完善證券監理法制，推動證券期貨市場國際化，擴大

證券期貨商業務範圍及強化其競爭力。 

(2)檢討修正證券投信事業及投信基金相關規範，以健全國內資產

管理業務發展與提升投信事業競爭力。 

3.鼓勵研發金融創新商品及服務 

     提供期貨市場新商品或發行新期貨信託基金，滿足多元化商品需

求。 

4.擴大發展普及數位金融服務 

鼓勵金融業積極推動網路金融服務，逐年提高證券電子下單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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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107年

度目

標值 

一 建構及活絡

多元籌、投

資市場 

一 吸引優質發行人

在臺發行債券 

1 統計

數據 

國內外發行人在臺發行以外

幣計價債券之發行總額。 

7,000

億元 

二 吸引優質企業進

入 我 國 資 本 市

場，並扶植微型

創新企業發展 

1 統計

數據 

創櫃板新增申請輔導家數。 

 

30家 

二 擴大金融業

務範疇 

一 持續建構完善金

融監理法制，擴

大金融機構業務

範圍或提升資金

運用效率 

1 進度

控管 

檢討修正證券相關法令，擴大

金融機構業務範圍或提升資

金運用效率。 

3項 

三 鼓勵研發金

融創新商品

及服務 

一 提供多元化及創

新服務之金融商

品 

1 進度

控管 

核准期交所期貨市場新商品

或核准新型態期貨信託事業

發行期貨信託基金。 

2件 

四 

 

擴大發展普

及數位金融

服務 

一 逐年提高證券電

子下單比例                                                                                                                                                                                                                                                                                                              
1 統計

數據 

電子下單比例。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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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前年度施政績效及達成情形分析： 

 

年度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定 

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擴大金融業務

範圍 

擴大證券業

務範圍，檢

討修正證券

相關法令。 

3項 為營造有利業者經營之環境及完善監理法制，

105年度共計修正 5項法規，達成率 100%： 

一、105年 7月 8日修正「發行人發行認購（售）

權證處理準則」，增訂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

連結標的得為發行人發行權證之連結標的

範圍，並於 105 年 7 月 13 日核准登錄櫃檯

買賣之黃金現貨得為發行人發行權證之連

結標的。 

二、105年 8月 2日修正「證券商管理規則」第

14 條，使證券商得以提撥特別盈餘公積因

應未來業務發展需要，並於 105年 8月 5日

規定證券商、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期貨商應

以稅後淨利的 0.5%至 1%範圍內，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以因應金融科技發展，供員工轉

型之用。 

三、105年 8月 3日會同中央銀行增訂「國際證

券業務分公司管理辦法」第 9條之 1，以健

全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之經營，強化其經營

帳戶保管業務對客戶資產權益之保障。 

四、105 年 5 月 19 日修正「證券投資顧問事業

設置標準」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

則」，修正重點包括：增訂僅經營股權性質

群眾募資業務之證券經紀商申請兼營證券

投資顧問事業，辦理業務以於其募資平台辦

理股權募資之公司股票為限，並增列證券投

資顧問事業具有一定規模，且具有即時取得

外國有價證券投資研究相關之資訊設備及

適足與適任之人員者，亦符合申請經營顧問

境外基金以外之外國有價證券業務之資

格，以放寬申請經營顧問外國有價證券業務

之條件。 

五、105年 11月 24日修正「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重點包括：新增

「多重資產型基金」，並大幅放寬基金投資

限制，有利投信業者可發展更靈活之各種投

資策略，推出符合投資人退休理財需求之基

金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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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定 

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鼓勵文化創意

產業透過資本

市場籌資 

文化創意產

業公司登錄

創櫃板、登

錄興櫃或掛

牌上市（櫃）

之家數。 

3家 截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新增之家數計有 2

家登錄創櫃板、8 家登錄興櫃、3 家掛牌上櫃，

業達成目標。 

便利優質發行

人發行外幣計

價債券 

105 年度國

內外發行人

在臺發行以

外幣計價債

券之發行總

額。 

新臺幣

6,000億

元 

督導櫃買中心積極吸引國內外發行人在臺發行

以外幣計價之國際債券，截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發行總額達新臺幣 1兆 5,552億元，業達

成目標。 

循序發展兩岸

金融業務 

  

檢討修正兩

岸銀行、證

券期貨業及

保險業務往

來規範及相

關 管 理 法

令。 

1項 截至 105年 12月 31日止，核准本國證券商赴大

陸地區設立據點、併購或參股之家數為 2家。（2

家子公司：永豐金證券經由併購香港東盛控股有

限公司轉投資北京東商投資顧問有限公司、福邦

證券赴上海市投資新設上海福倍財務管理諮詢

有限公司。） 

吸引優質策略

性產業進入資

本市場 

105 年新增

上市（櫃）

家數。 

56家 截至 105年 12月 31日止，已新增 24家掛牌上

市公司及 36家掛牌上櫃公司，合計共 60家，已

達成目標。 

扶植微型創新

企業發展 

105 年創櫃

板新增申請

輔導家數。 

30家 截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創櫃板新增 48 家公

司申請輔導，業達成目標。 

積極推動我國

直接採用國際

會計準則 

依規定辦理

IFRSs推動

工作，並達

下列各分項

標準： 

1.協助企業

解 決 導 入

IFRSs 新公

報 相 關 問

題，包括完

成新公報中

文化、重大

差異分析、

採用新公報

之實務指引

或問答集。 

2. 配 合

3項 我國自 104 年起已全面採用 2013 年版 IFRSs 編

製財務報告，然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陸

續增修訂各號公報，為縮小我國會計準則與國際

間之版本差異，金管會決定自 106年起改採逐號

公報認可方式，就發布之增修公報逐號評估，經

認可後始開始適用，爰 105 年施政重點為評估

IFRSs新公報對企業之影響及規劃適用時程，辦

理情形如下： 

一、協助企業解決導入 IFRSs新公報相關問題: 

(一)完成重要新公報 IFRS16「租賃」及 IFRS15

「客戶合約之收入」修正公報之中文化，

協助企業瞭解公報規定及評估導入影響。 

(二)完成重要新公報實務指引、釋例及問答集共

54則(IFRS15「客戶合約之收入」19則，I

FRS9「金融工具」35則)。 

(三)完成 IFRSs重大差異分析 101則(IFRS9與 I

AS39 差異 21 則，IFRSs2015 年版與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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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定 

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IFRSs 新公

報之採用檢

討證券發行

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等

相關規範。 

3.協助企業

解 決 導 入

IFRSs 各項

問題、舉辦

5 場 IFRSs

宣導會，並

完成宣導會

問答集上網

供 企 業 參

考。 

年版差異 63則，106年認可公報與 IFRSs2

013年版差異 17則)。 

(四)已於 105年 11月完成我國採用 IFRS 9之影

響評估報告，金管會 105 年 12 月 30 日核

定，本公報將於 107年 1月 1日正式實施。 

二、配合 IFRSs新公報採用，檢討相關規範： 

(一)105 年 7 月 18 日認可 106 年適用之 IFRSs

公報範圍，並彙整相關公報內容及差異分

析，置於 IFRSs下載專區供企業參考。 

(二)105年 12月 19日發布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修正條文。 

三、解決導入 IFRSs各項問題、舉辦宣導會： 

(一)已辦理 6,096家次(上市 2,638家次，上櫃

2,163家次，興櫃 579家次，公開發行 716

家次) 104年度、105年第 1季至第 3季財

務報告形式審查，並彙總 15項缺失供企業

參考。 

(二)已辦理 16場次宣導會(對企業 14場，媒體

記者 1場，機構法人 1場)，並彙整宣導會

問答集 35則供企業參考 

擴大金融教育

宣導範圍、對象

與場次 

於全臺北、

中、南、東

及離島各地

區辦理金融

知識普及計

畫，預計每

年度辦理 80

場次以上，

每年參與人

數達 5,800

人次以上。  

2項 

 

本項辦理 80 場次符合目標值，參與人數及滿意

度超過原定目標值，達成度 100%： 

一、在全臺北、中、南及離島(澎湖)地區與社區

大學、樂齡學習中心、社區大學教師協會、

勞工福利協進會、新住民雙語班、鄉公所(澎

湖)、區公所(林口)等單位合辦 30場次「投

資未來系列講座」，課程設計以認購(售)

權證投資概念、做好退休規劃預約富足人

生、您必須認識的投資工具-ETF 商品、金

融犯罪預防案例探討、認識股市基本面保障

投資權益、理財與報稅全球投資趨勢與資產

配置、ETF投資策略應用實務、財務健診及

案例分析、深入解讀分析財務報表、從公司

治理研判優質企業、創意產業發展與其籌資

趨勢等 12 項主題，觀念完整且實用，該活

動參加人數約 2,200位。 

二、督導臺灣證券交易所在全臺北、中、南、東

等地區 31所社區大學辦理 50場次「投資未

來系列~社區大學講座」，講座主題以「金

融知識基礎系列」、「金融商品進階系列」

等二主軸搭配社會時事等案例提供投資大

眾基礎理財知識及財富管理之實務運用，該

活動參加人數約 3,90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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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年度已過期間施政績效及達成情形：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建構及活絡多

元籌、投資市

場 

吸引優質發行人在臺發

行債券 

衡量標準： 

國內外發行人在臺發行以外幣計價債券之發

行總額達新臺幣 7,000億元。 

施政績效及達成情形分析： 

截至 106 年 6 月底國際債券發行總額達新臺

幣 7,736億元。 

吸引優質企業進入我國

資本市場，並扶植微型創

新企業發展 

衡量標準： 

創櫃板新增申請輔導家數達 30家。 

施政績效及達成情形分析： 

截至 106 年 6 月底創櫃板新增申請輔導家數

計 20家。 

擴大金融業務

範疇 

持續建構完善金融監理

法制，擴大金融機構業務

範圍或提升資金運用效

率 

衡量標準： 

檢討修正相關法令規定，擴大金融機構業務

範圍或提升資金運用效率達 3項。 

施政績效及達成情形分析： 

一、發布有關「證券商管理規則」第 18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之令，開放證券商得以自

有資金開立調節專戶買賣上市櫃股票與

ETF，作為證券商辦理本業務零股調節之

用，以協助投資人中長期投資股市，降

低投資風險，提升小額投資之便利性，

擴大證券商經營範圍。  

二、檢討修正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放寬

業務限制及強化監理，106 年 4 月 20 日

行政院審查通過，106 年 4 月 21 日送請

立法院審議。 

三、檢討投信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限

制，放寬境內組合型基金得為避險需要

或增加投資效率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

易。 

四、檢討投信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限

制，106年 2月 3日發布令放寬境內組合

型基金得為避險需要或增加投資效率從

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並於 106 年 6 月

29 日發布令開放投信基金得為增加投

資效率從事信用違約交換指數（CDS 

Index）交易。 

五、106 年 3 月 15 日發布放寬期貨自營商從

事國外期貨造市業務之範圍，並簡化相

關申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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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鼓勵研發金融

創新商品及服

務 

提供多元化及創新服務

之金融商品 

衡量標準： 

核准期交所期貨市場新商品或核准新型態期

貨信託事業發行期貨信託基金 2件。 

施政績效及達成情形分析： 

本會於 106年 4月 14日核准期交所於 106年

5月 15日上市美國道瓊期貨及美國標普 500

期貨。 

擴大發展普及

數位金融服務 

逐年提高證券電子下單

比例 

衡量標準： 

電子下單比例達 58% 

施政績效及達成情形分析： 

截至 106 年 6 月底，證券商電子式下單筆數

平均比重為 53.15%。為提升電子下單比重，

刻持續由證交所等周邊單位辦理相關課程、

活動、拍攝短片、電子式下單投資講座等加

強宣導及推廣使用電子下單。 

 
 

 


